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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河长制办公室文件 
 

淮河长办„2019‟3 号 

 

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 
印发《2018 年度河（湖）长制年终绩效考评

暨第四季度督查情况通报》的通知 
 

各县（区）、园区河长制办公室： 

根据《淮安市河（湖）长制工作督查制度》、《淮安市河（湖）

长制工作考核办法》、《淮安市 2018 年度河（湖）长制市级考

评细则》，经市领导同意，2019年 1 月中下旬，市河长办组成

工作组，对全市 11 个县（区）、园区河（湖）长制工作开展了

督查考评。现将《2018 年度河（湖）长制年终绩效考评暨第

四季度督查情况通报》印发给你们。请各地认真做好 2018年

度工作总结，分析存在问题，按照省、市关于河（湖）长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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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总体部署和具体要求，全力推进河（湖）长制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取得实效。 

 

 

 

淮安市河长制办公室 

2019 年 2月 12日 

 

 

 

 

 

 

 

 

 

 

报送：市总河（湖）长、副总河（湖）长，各位市级河（湖）长，

市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党委、

政府，各园区党工委、管委会  
 

淮安市河长制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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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河（湖）长制年终绩效考评          

暨第四季度督查情况通报 
 

根据全市河（湖）长制工作部署安排，按照《关于开展

2018 年度河（湖）长制业务工作绩效考评和第四季度工作督

查的通知》（淮河长办函〔2019〕7 号）要求，市河长办联合

市直相关单位组成督查考评组，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1 月 22

日，采取听汇报、查台账、看现场等方式，对全市 11个县（区）、

园区 2018 年度河（湖）长制业务工作和第四季度河（湖）长

制工作开展了督查考评。现将督查考评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各地及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河（湖）长制

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

推行河长制、实施湖长制的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推进河（湖）

长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全市河湖管护水平持续提升、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认河巡河知河护河持续推进。全市各级河长主动履

职尽责，各县区党政领导既挂帅又出征，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推进河长制工作，及时协调解决河湖治理中存在的问

题，初步形成了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协同配合、有效履职的

良好局面。2018年，166名县区级河长共巡河 877次，共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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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53件，已完成整改 1006件，完成率 87.3%；1231名乡

镇级河长共巡河 13303次，交办问题 2372件，已整治完成 2153

件，完成率 91%。 

（二）河湖“三乱”专项整治成果丰硕。紧紧围绕“2018

年清理整治历史存在的涉河涉湖违法行为达 50%以上”刚性任

务，全市上下掀起河湖“三乱”专项整治热潮，各级河长动真

碰硬，勇于担当，全力推进问题整改。全年累计拆除货场、码

头 80.2 万平方米，拆除违章房屋 6.8 万平方米，清除违章种

植 113 万平方米，清理圈圩养殖 31.3 万平方米，清理整治住

家船 200 余艘、坟墓 6600 余座，河湖水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其中，省级交办“三乱”问题 163 件，完成整改 148 件，完成

率 91%；市级交办“三乱”问题 317 件，完成整改 262件，完

成率 83%；县区自查骨干河湖“三乱”问题 2378 件，整治完

成 1682 件，完成率 71%。盱眙县对照“三乱”问题清单及整

治方案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要求，联合开展效能督查。目前，省

交办 123 件“三乱”问题，已办结 115件，市级交办 “三乱”

问题 4件全部完成；结合遥感监测、群众举报、执法巡查，县

里梳理交办 105件河湖“三乱”重点问题，已完成整治 62件。

淮安区围绕省级重点河道“三乱”专项整治任务，深入开展“百

日攻坚”行动，关闭取缔苏北灌溉总渠、京杭大运河沿线非法

货场、码头 126 个点位、浮吊船 79 艘，该项工作得到省河长

制工作办公室充分肯定。洪泽区成立苏北灌溉总渠、洪泽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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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非法码头综合整治办公室，以奖补促进工作开展，高标准拆

除整治洪泽湖、苏北灌溉总渠及张福河管理范围 24 处计 6.3

万平方米非法码头、货场。金湖县针对省市交办高邮湖、宝应

湖围网养殖问题，编制“两湖”退围退养还湖专业规划，即将

获省政府批复。组织力量，集中攻坚，拆除了淮河入江水道崔

庄油田码头。淮阴区组织联合执法行动，整治完成中运河沿线

省市交办 13 家违法砂石货场、码头计 2 万平方米，清除中运

河、分淮入沂、古淮河、盐河沿线违章耕种 8.5万平方米。淮

安生态文旅区全面整治乌沙干渠沿线 “三乱”问题，投入 470

余万元实施乌沙洞至翔宇大道 1.2 公里堤岸景观提升工程。 

（三）生态样本河道建设成效初显。按照市委姚晓东书记

“建样本河道、评优秀河长”的指示要求，我市在启动建设

20 条省级样本河道的基础上，结合淮安实际，全面推进“2

年 100条样本河道”建设任务。目前，已基本建成 73 条。其

中，洪泽区强化顶层设计，注重综合治理，投资 16 亿元打造

大荡河、龙须港等 12 条生态样本河道。金湖县实施生态美丽

金湖三年行动计划，以全域旅游理念，高标准建设大金沟、金

水河、幸福港等 19 条样本河道，打造“全域旅游”新名片。

涟水县坚持“一河一特色、一镇一品味”，完成市县级涟河、

漪河及乡镇级 6条样本河道。淮安生态文旅区的大治河、万瑞

河、淮安工业园区的栖霞河、一支大沟、苏淮高新区的永济河、

淮洪河等基本建成生态样本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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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有序推进。策应黑臭水体整治“百

日攻坚战”，针对列入省集中整治计划任务的 49 条黑臭水体，

制定分步实施计划，明确完成时限、具体成效，在整治改造、

确保实效的同时，落实长效管理制度，确保整治工程有序推进。

淮安区重点推进清安河、新泗河、板跳河、新路圩河等 4 条计

11.54 公里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已实施清安河整治 6.3 公里。

盱眙县投入 6900 余万元，实施维桥河、汪木排河黑臭水体治

理工程，疏浚土方 118.5 万方，拆（配）建水工建筑物 13座，

栽植苗木 2500 余株，铺设草皮 5.5 万平方米。清江浦区累计

投入 1500余万元，疏浚土方 8.8 万方、清除河道建筑垃圾 1.3

万方，完成城区内城河、外城河、文渠河、圩河整治任务。淮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 9000 余万元，重点推进二大沟黑臭河

道治理，实施雨污分流、生态护砌、岸线景观提升工程。 

（五）河湖长效管护新格局初步形成。建立健全长效管护

机制是保障河湖健康有序运行的创新举措，为推动“见河长”

向“见实效”转变提供了有力保障。洪泽区持续推进河（湖）

长制与“五位一体”长效管护深度融合，区、镇河长办与“五

管办”合署办公，建立运行“日巡查、周交办、月考核、季通

报、年评比”的长效机制，解决了面广量大的农村河道巡查、

管护人力与经费不足问题，提高了农村河道的管护水平，在全

国全省树立了样板。涟水县镇级以上河道长效管护实现全覆盖。

对省骨干河道，将管护任务分解到各水管单位，由各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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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管护人员，实现长效管护；对县城范围内河道，实行公司

化管理，管护河段落实到人，定期考核；对乡镇级河道采取公

开招标，由公司进行管护，实行齐抓共管。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河湖长履职存在走过场现象。少数县、镇河（湖）

长未将河（湖）长制工作作为日常工作和份内事来抓，将责任

制变成“挂名制”，未能严格执行《淮安市河长湖长履职办法》，

河长履职存在走过场现象。河长巡河手册填报工作敷衍造假现

象明显，对于履职过程的记录，除了简单的文字说明以外，既

没有巡河图片信息，也没有交办督办或现场会办事项。 

（二）河湖“三乱”整治有的推动不力。个别县区对于辖

区内的河湖“三乱”问题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未能按照专项

整治行动要求，落实责任，组织排查，底数不清，情况不明。

省、市河湖“三乱”整治验收和销号办法已于 2018 年底相继

印发，个别县区对于自报整治的“三乱”问题，缺乏有说服力

的基础资料。 

（三）样本河道建设有的标准不高。部分县区未能对照样

本河道建设标准，编制 “一河一策”建设实施方案，有的将

纳入灌区改造竣工投运的干渠、或是将通过达标创建的水库作

为样本河道，既未在建设环节上见到项目投入，也未在管护环

节上体现过硬措施，样本河道建设离“五有”、“六无”标准存

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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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湖长效管护机制运行不畅。就全市范围内，离真

正实现“五位一体”目标，差距较大，分散管理、多头管理仍

较普遍，没有真正形成合力，部分镇村河道两岸杂草丛生、河

面漂浮物多、生活污水及养殖尾水直排，河湖管护和日常保洁

明显不到位。 

（五）河长办运转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大部分县区、镇（办）

河长办还没有落实机构、编制和人员，现有工作基本依赖水利

系统借用人员承担，编制不确定，队伍不稳定，导致内部分工

不确定，工作责任不落实。作为推进河（湖）长制工作的枢纽

环节和基本工作单元，人员、经费的落实，体制、机制的健全，

是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的基本条件，也是非突破不可的瓶颈制约。 

三、今后工作安排 

（一）推动河湖长全面履职到位。根据《淮安市河长湖长

履职办法》的要求，对照市、县（区）、镇（办）三级河（湖）

长巡河治河履职任务，及时提醒各级河（湖）长开展巡河、治

河活动，推动河（湖）长持续高效履职。根据不断完善细化的

“一河一策”、“一湖一策”列出的任务清单和项目清单，制定

具体实施计划，既要“见河长”，也要 “见行动”，更要“见

成效”，健全完善党政牵头、部门协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实行河湖“三乱”整治销号管理。按照省、市《河

湖“三乱”整治违法行为整改验收和销号办法》，各县区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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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整治效果的前提下，要认真准备“一表一单三图”台账资料，

积极配合省、市验收和销号管理，巩固“三乱”专项整治成果。

及时将本地“三乱”整治销号情况录入市纪委监委《淮安市污

染防治监督平台》，对履职不到位的河（湖）长及责任单位及

时启动问责追责程序。 

（三）聚焦生态河湖行动取得实效。将河湖面貌改善、人

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河（湖）长制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建立

“一河一档”、“一湖一档”，落实“一河一策”、“一湖一策”，

确保河湖生态环境问题增量为零，现存问题尽快整改。紧紧围

绕淮安生态文旅水城及“一区两带”建设，持续推进“水利+”

创新实践，打造环境、生态、旅游、文化等元素兼具的景观河

湖。 

（四）全面推行“五位一体”管护模式。针对农村公共设

施特别是水利基础设施管护合力不强，管护成效不佳现象，以

问题为导向，全面推广洪泽首创的 “五位一体”长效管护模

式，在河道、道路、绿化、环卫及公共场所管护方面，实行人、

财、物及管理、考核一体化机制，整合成立“五位一体”长效

管护办公室，支持各地继续推进河（湖）长制同“五位一体”

管护模式深度融合，逐步推进实行县、镇两级河长办同“五管

办”合署办公。 

（五）强化河长办能力建设。各级河长办承担着协调沟通、

交办督办、协同推进、参谋服务等综合职能，要把机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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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员落实作为第一保障要素；河（湖）长制主要任务是水资

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要把落实财

政专项资金作为推进项目的必要保障要素；河长办是河（湖）

长制工作的中枢机构，任务繁重，要把队伍自身能力建设、素

质提升作为各项职能高效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要素。 

 


